鄂温克族自治旗2024年度中央财政

种公羊良种补贴项目政策

政策文件：

《关于印发2024年呼伦贝尔市中央财政种公羊和生猪良种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呼农牧办发〔2024〕339号）

《呼伦贝尔市财政局关于预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产业发展资金（畜牧业发展支出方向）的通知》（呼财农〔2024〕926号）
二、项目资金及任务：

鄂温克族自治旗2024年度中央财政种公羊良种补贴资金344.32万元，计划补贴种公羊2152只。

三、项目补贴范围及品种：

1、补贴范围：配合我旗草原短尾羊推广繁育工作，项目区为全旗8个苏木乡镇（除大雁镇、红花尔基镇外）。

2、补贴品种：草原短尾羊。

四、项目补贴对象及标准：

1、补贴对象：鄂温克旗户籍的居牧养殖户（场），以及牧民兴办的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家庭牧场或养殖企业。

2、补贴标准：存栏能繁基础母羊30只可申购一只种公羊；种公羊单价2200元/只，中央补贴1600元/只，购置现场需自筹资金600元/只；自然人享受的种公羊补贴最高不超过10只；畜牧业合作组织、家庭牧场（或养殖企业）享受的种公羊补贴最高不超过10只。

五、项目种公羊购置申报程序和补贴发放程序：

种公羊申报及购置程序：按照旗政府批复的实施方案要求，旗农科局公开采购、鉴定种公羊，分配各苏木乡镇申购数量。各项目区苏木乡镇、嘎查按照分配数量和往年购置情况，以养殖户实际生产需求自愿申购种公羊为原则汇总申购情况并公示，上报申购登记表。旗农牧业主管部门按照各苏木乡镇申购登记名单对养殖户申购的种公羊统一进行现场购置、种公羊发放及三方合同签署工作。各苏木乡镇将所购置种公羊的养殖户补贴清册及申购表进行身份核实、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盖章签字并出具公示文件，上报到旗农牧业主管部门。

补贴发放程序：各项目区将确认公示完成的补贴清册上报后，经农牧业主管部门审核确认上报旗财政申请补贴资金支付，中央财政补贴资金采用报账制，经旗农科局和旗财政局对补贴材料审核后直接通过转账的方式拨付到供种单位。

项目管理与监督

1、项目区苏木乡镇政府及嘎查委员会为项目实施主体，审核确认申购人、采购种公羊数量、申购人身份认定、申购人基础母羊饲养数量的核实、初审、公示、上报等工作。负责监督管理养殖户通过补贴购买的种公羊用于养殖生产，负责种公羊后期使用监管情况，不得参与倒买倒卖等投机活动。

2、养殖户做好种公羊的饲养管理；做好家畜疫病防治工作；通过项目补贴购买的种公羊原则上2年内不得出售。自觉接受项目培训和有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3、旗农牧和科技局、财政局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定期、不定期抽查，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坚决杜绝虚报冒领、挪用挤占良种补贴资金等违规违纪行为发生。

                     鄂温克族自治旗农牧和科技局


